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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9C_9F_c33_235993.htm 透支交易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期货

交易所在期货公司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允

许期货公司开仓交易或者继续持仓，应当认定为透支交易。 

期货公司在客户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允许

客户开仓交易或者继续持仓，应当认定为透支交易。 审查期

货公司或者客户是否透支交易，应当以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保

证金比例为标准。 第三十二条 期货公司的交易保证金不足，

期货交易所未按规定通知期货公司追加保证金的，由于行情

向持仓不利的方向变化导致期货公司透支发生的扩大损失，

期货交易所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

分之六十。 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期货公司未按约定通知

客户追加保证金的，由于行情向持仓不利的方向变化导致客

户透支发生的扩大损失，期货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 第三十三条 期货公司的交

易保证金不足，期货交易所履行了通知义务，而期货公司未

及时追加保证金，期货公司要求保留持仓并经书面协商一致

的，对保留持仓期间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穿仓造

成的损失，由期货交易所承担。 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期

货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而客户未及时追加保证金，客户要求

保留持仓并经书面协商一致的，对保留持仓期间造成的损失

，由客户承担；穿仓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 第三十

四条 期货交易所允许期货公司开仓透支交易的，对透支交易



造成的损失，由期货交易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偿额不超

过损失的百分之六十。 期货公司允许客户开仓透支交易的，

对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由期货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赔

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 第三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允许

期货公司透支交易，并与其约定分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对

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期货交易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期

货公司允许客户透支交易，并与其约定分享利益，共担风险

的，对透支交易造成的损失，期货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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